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兄川祭管件J雙舉全年良殺腎才色嬰默

中鞋民國93年 4月 22日 故高法院台政字拜09300000猝 3號函發布

——、嵌高法院 (下 稱本院)為 加強門禁管制 ,維破∥先宇安全及

秩序 ,並防範不法暴力 ,特 訂定本要點 。

二 、書記官長承院長之命 ,負 責督準本要點之執行 心

二 、本發點適用於本院院內及院外屬本院管理之處所 。

四 、本院得於院牢適當地點設羞檢查哨血使用金屬探測儀‵器 ;

曲́法警宜執行安全檢查 。

逸入本院人員均須經過安企檢查 ,但 司法機關之員工及其

他機關前來洽公人負 ,經 出示識別證或其他發明文件並經

檢查人鳳同意老 ,不 在此限 。

五 、任何人不得攜帶下列物弟進入本院 :

｛一｝遠禁物或有危險性之物品。

｛二｝於本院安全秩序或莊嚴有影響之物品︳(含動物、陳情、

抗議之標語 、服言志、物品等)。

｛三｝未經許可攜帶之攝影、錄影、錄音、撇音或其他班茂似之

器材 。

前項之物品得視情況 ,命將該物品交法警保管 ,於離去時

發選 。

六 、任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,禁 止進入本院 :

｛一｝因身分不明 ,經執勤人員要求出示身分證明 ,拒不提出

或無法提 出者 φ

｛二｝意圖不明 ,經執勤人員要求說明來意 ,拒不說明、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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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或依其說明顯無進入本院必要堵 。

｛三｝拒ㄔ色．安全檢查者。

｛四｝有錦五點第﹉碩情形 ,經依第二琪規定要求將所攜帶物
品交法警保管兩板糸色者φ

｛五1酒 西午、疑似服去η迷幻無或精神狀態異常者φ

｛六｝其他有妨礙 、梭亂本院公務 、秩序或影鎦!本院尊嚴乏虞
者 。

七 、任何人不ㄔ手於本院有下列行為 :

｛﹏｝未經許可 ,才直白攝影 、錄影

一

錄音 、爌播 。
｛二｝u標常吾牌 、海報 、布條 、傳單、靖爭．坐、表演等方式陳

情 、抗議或造勢。

件｝大舉．宣嘩、救噪 、,色哮、口角或製造喍者。
｛四｝暴行傷客、五毆或其他粗暴行為。
｛五｝爌告 、招攬 、推銷等商業行葯。
｛六｝無正當理由通留或遊蕩。
｛七｝其他有蚜礙 、擾亂本阭公務 、秩序或影響本院尊嚴之行

為 。

八 、執行門禁管制 、安全檢查人員 ,應 態度和撝 、注意裡貌 。
如有爭端發生 ,颶 即通報法警長 、副縈長或政風室派員處
王里 。

九 、至本院洽公人員 、訪客與艞商且本院施作人員 ,颶 分別依
下列規定辦理 :

｛一｝司法機關9合 公人貝(含 司法記者)一

經石在認身分無誤後 ,指 ㄢ〡至相關處所 ,若 其9合 公對象為
庭長 、法官時 ,服務處颶先徵得同意 。

｛二｝其他9合 公人負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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｝、曲法警室3〡 學至服務處 、收文處或閱巷宜。

2、 服務處應先與業務承辦人貝聯燃 ,經石什忍無棋後 ,

指弓〡.生相關處戶斤辦理 。

3、 民 、刑事科通知律師或當事人到院補正者 ,承辨苦

記官颶至一樓服務處辦理 。

｛三｝訪客 :

l、 應依規定向服務處辦理登記並換發來賓撥 ,於徵ㄔ年

被訪問人之同意或其指定之人帶領 ,始 可進入。

2、 來賓撥應全程西己掛 ,並於離開本〡玩時繳回 。

｛四｝黀商至本院施〢作之人貝 :

1、 各科室因業務需壆將工作外包時 ,應提供 「廠商至

本院人員名冊」(如 附件),並附上施作人員身分古銓

明文件影本 ,一 份送法醬室 ,曲 法警室負責管制 ,

一份送政風室 ,以 便查核 。施作人員有異動時 ,亦

同 。

2、 事務科颶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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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常各

、

′〢撥
)法 警室於核對施作人員

名冊無旗 ,發給施作人員工作識別念金後 ,施作人員

故台可進入本院工作 。

3、 施作人員於本院工作期間 ,颾 全程配︴女卜工作它我別

撥 ,於離開本院時 ,應 即繳回 。

砟、業務承辦單位嬨 9生 意施作人員於本院工⋯作期間內 ,

不ㄔ早擅離工作場所 ,並不得無故於院舍內遊蕩 ,法

警室及政風室小應注意查核 。

5、 因施作需要主任入本院其他辦公處所時 ,業務承辨單

彳盅應派員陪同並先知會 。封

6╮ 業務承辦單位應注患廠商至本院施作之人員不得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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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勞工 。

十 、非本〃完員工 或廠商 ︳如 無本院 同仁陪同 ,不 ㄔ手曲後 門通

行 。

十一、車道出入門由法警室負責管理 ,外 車除經核准者外 ,禁

止進入地下停車場停放 ,並颶注意ll才 止外人隨車乘隙進
入 。

十二 、進入本院之9合 公人員、訪客與廠商至本院施作人貝 ,未

遵守本要點之規定者 ｝本院得予勸單或制止 ,不 聽從勸
準或劍止堵 ,得命其退出本院 ,必要時並得通知警察機
關依法處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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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 、本要點來規定之事項 ,依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 。
十四 、本要點奉院長核定後實施 ,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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